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人員居家辦公要點總說明 

 

依教育部 109年 3月 2日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9年 2月 27日總處培字第

1090027684號函辦理，為明定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人員居家辦

公，爰擬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人員居家辦公

要點草案」，其要點如次： 

 

一、明定本要點訂定之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明定本校各單位得實施與得決定人員居家辦公之情形及本要點所稱員工之意

義。（草案第二點） 

 

三、明定本校實施居家辦公之核定程序。（草案第三點） 

 

四、明定居家辦公人員之工作地點、應備之工作設備，以及本校應確保相關工作

設備符合資通安全標準，並提供居家辦公人員正常使用相關公務資訊系統之

必要協助。（草案第四點） 

 

五、明定不得實施居家辦公及得優先考量實施居家辦公之人員。（草案第五點） 

 

六、明定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辦公時間及應遵循之事項。（草案第六點） 

 

七、明定得停止實施人員居家辦公及應停止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情形。（草案第

七點） 

 

八、依法規體例格式，明訂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草案

第八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人員居家辦公要點 

規定 說明 

一、為避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員工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導致辦公場所無法使用或員工遭隔

離，影響公務正常運作及公務人力維

持，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有下列各款情形時，本校各單位得實施

人員居家辦公： 

（一）單位有員工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

實施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

未解除前。 

（二）單位共同使用單一開放式之辦

公空間、無法與其他單位互換部

分辦公空間、無法另覓適當辦公空

間或具有其他無法實施分區辦公

之原因。 

（三）實施輪休有影響公務之虞。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校得視情形決定

各單位或部分單位實施人員居家辦

公： 

（一）有員工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

制隔離。 

（二）有二名以上員工經衛生主管機關

通知實施居家隔離。 

（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有

關疫情相關因應措施之指示，有

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必要時。 

前點及前二項所稱員工，指本校教師、公

務人員、技工工友駕駛、駐衛警、校務基

金進用人員等。 

一、第一項明定本校各單位得實施人員居家

辦公之情形： 

（一）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二年五

月十九日院授人考字第◯九二

◯◯五三八九六號函略以，各機關

員工若非經衛生機關通報案例（可

能、疑似或待審病例）者，為免影

響機關人力調派，不宜採行員工居家

辦公。爰參考上開規定，於第一款明

定單位員工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

應實施居家隔離（包括單位員工

與確認感染之其他員工或確認感

染之非本校人員有一定接觸之情

形…等）之期間，該單位得實施人

員居家辦公。 

（二）為免疫情影響公務正常運作及公

務人力維持，宜優先規劃各單位

分區辦公並評估實施輪休之可行

性。爰訂定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倘單位無法實施分區辦公或

實施輪休有影響公務之虞時，始

得申請實施人員居家辦公。 

二、第二項明定本校得決定各單位或部分單

位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情形： 

（一）員工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

離或二名以上員工經衛生主管

機關通知實施居家隔離，可能附隨

其他本校人員經疫情調查後需

實施居家隔離等影響公務正常

運作及公務人力維持之狀況，

爰於第一款及第二款明定。 

（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有

關疫情相關因應措施之指示，有實 

 



 施人員居家辦公之必要時，本校得決

定實施居家辦公，爰於第三款明定。 

三、第三項明定本要點所稱員工之意義。 

三、本校員工實施居家辦公前，應擬具計畫書

詳列下列事項，簽奉校長同意後實

施： 

（一）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職稱、姓名、

居家辦公地點及聯絡方式。 

（二）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業務職掌項目

及居家辦公期間預定完成工作項

目。 

（三）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期間：以十四 

日（含例假日）為原則。 

前項實施居家辦公人員由各單位視

業務需要自行調配，惟同時實施居家辦

公人數不得超過單位總人數三分之

一。 

第一項第二款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

預定完成工作項目，由其直屬主管核實

指派，並不得涉及公務機密。 

一、明定本校實施居家辦公之核定程序。 

二、依據疾病管制署網站資料顯示，病毒潛伏 

期為從暴露病毒至可能發病的這段

觀察時間，復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

大陸官方資訊，COVID-19 肺炎病毒感染

之潛伏期為二至十二天（ 最長十

四天），且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

◯九年二月五日公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

蹤管理機制」，病例之接觸者經過疫情調

查後，採取「居家隔離」十四日之措施，

爰於第一項第三款明定實施人員居家辦

公之期間，以十四日為原則。 

三、參考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二年五月十

九日院授人考字第０九二００五三

八九六號函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實施居

家辦公人數比率上限。（備註：機關採

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因應流感大

流行員工出勤替代措施之人數上限，原

則為現有員額三分之一。） 

四、第三項明定第一項第二款實施居家辦公 

人員之預定完成工作項目由其直屬主

管核實指派，並不得涉及公務機密。 

四、居家辦公人員工作之地點，應為戶籍所在

地或原已租賃之住處，並應備有個人電

腦、寬頻網路等用以執行公務之必要工作

設備。 

前項工作設備應先經本校確認符合

資通安全標準，並由本校妥善規劃整體

公務網路架構與作業規範，確實恪遵公

務機敏資料實體隔離政策，嚴禁實施居

家辦公人員之電腦作業涉及具公務

機密或敏感性之相關資料。 

本校應提供居家辦公人員正常使用相

關公務資訊系統及透過視訊方式與單

位聯繫之必要協助。 

實施居家辦公人員處理公務之必要費

用（不含水電費等家用支出），得由本

校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一、明定居家辦公人員之工作地點、應備之工

作設備，以及本校應確保相關工作設備符

合資通安全標準，並提供居家辦公人員正

常使用相關公務資訊系統之必要協

助。 

二、第二項參考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二年

五月十九日院授人考字第０九二０ 

０五三八九六號函及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因應流感大流行員工出勤替

代措施訂定。 

三、第四項參考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因應流感

大流行員工出勤替代措施第十二點

第一項訂定。 



4 

 

  

五、下列人員不得實施居家辦公： 

（一）主辦防疫相關業務人員。 

（二）組長層級以上人員。 

（三）辦理事務性工作人員。 

（四）辦理國會相關業務人員，於立法

院開議期間。 

（五）已核給相關假別進行休（療）養，

或應依規定核給公假、病假實施

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之人

員，於給假期間出現症狀者。 

（六）未備有前點第一項所定用以執行

業務之必要工作設備者。 

前項規定以外之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優先考量實施居家辦公： 

（一）懷孕。 

（二）身心障礙。 

（三）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得

請防疫照顧假之規定者。 

一、明定不得實施居家辦公及得優先考量實

施居家辦公之人員。 

二、辦理事務性工作人員，如辦理公文

繕校、公文收發、出納…等業務之人員， 

以及技工工友駕駛、駐衛警察等，其工作

內容僅得於辦公處所為之，無法實施居家

辦公，爰於第一項第三款明定是類人員不

得實施居家辦公。 

三、基於憲法保障母性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之

旨，於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明定懷孕及

身心障礙者之人員得優先考量實施

居家辦公。另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發布得請防疫照顧假之規定者，亦得優先

考量實施居家辦公。 

六、實施居家辦公人員，其辦公時間依本校差

勤規定辦理，並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依本校規定方式實施簽到退，以不

加班為原則，如有加班之必要，應

先經單位主管指派並完成線上申

請加班程序。 

（二）於核定之工作地點辦公。 

（三）每日主動與直屬主管聯繫，報告工

作結果。 

（四）隨時保持通訊傳遞管道暢通。 

（五）按預定時程完成工作項目並每日填

報工作日誌，各單位主管簽核後應

妥善保存三年，以供本校調閱。 

明定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辦公時間及應遵

循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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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校於疫情趨緩時,得終止員工居家辦

公;又居家辦公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亦得由各單位提出申請簽奉校長同意

後，終止居家辦公: 

(一)疫情情勢變更，或業務轉移其他同

仁處理而無居家辦公之必要者。 

(二)員工為感染通報案例需隔離治療

者。 

(三)未遵守資通訊安全之要求，致公務

機密洩漏者。 

(四)居家辦公期間，未如期於約定核心

上班時間報到者。 

(五)無特殊原因，未能依限完成工作者。 

(六)未經主管同意，擅自離開辦公地點

或自行任意變更原約定之辦公地點

者。 

(七)有其他違反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規定

情形者。  

(八)因各單位員工出缺及差假等事由,

致單位實施居家辦公人數比率嗣後

超過第三點第二項規定比率。 

實施居家辦公人員未遵守第三至七

款規定，致影響公務推行時，除停止居家

辦公外，並視情節輕重予以適當之處置。 

明定得停止實施人員居家辦公及應停止實

施人員居家辦公之情形。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依法規體例格式，明訂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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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人員居家辦公要點 

                          109年 3月 31日 108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避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員工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導致辦公場所無法使用或員工遭隔離，影響公務正常運作及公務人力維持，

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有下列各款情形時，本校各單位得實施人員居家辦公： 

（一）單位有員工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實施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未解除前。 

（二）單位共同使用單一開放式之辦公空間、無法與其他單位互換部分辦公空

間、無法另覓適當辦公空間或具有其他無法實施分區辦公之原因。 

（三）實施輪休有影響公務之虞。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校得視情形決定各單位或部分單位實施人員居家辦公： 

（一）有員工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 

（二）有二名以上員工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實施居家隔離。 

（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有關疫情相關因應措施之指示，有實施人員

居家辦公之必要時。 

前點及前二項所稱員工，指本校教師、公務人員、技工工友駕駛、駐衛警、校務

基金進用人員等。 

三、 本校實施人員居家辦公前，應擬具計畫書詳列下列事項，簽奉校長同意後實施： 

(一)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職稱、姓名、居家辦公地點及聯絡方式。 

（二）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業務職掌項目及居家辦公期間預定完成工作項目。 

（三）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期間：以十四日（含例假日）為原則。 

前項實施居家辦公人員由各單位視業務需要自行調配，惟同時實施居家辦公人數

不得超過單位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第二款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預定完成工作項目，由其直屬主管核實指派，

並不得涉及公務機密。 

四、 居家辦公人員工作之地點，應為戶籍所在地或原已租賃之住處，並應備有個人電

腦、寬頻網路等用以執行公務之必要工作設備。 

前項工作設備應先經本校確認符合資通安全標準，並由本校妥善規劃整體公務網

路架構與作業規範，確實恪遵公務機敏資料實體隔離政策，嚴禁實施居家辦公人

員之電腦作業涉及具公務機密或敏感性之相關資料。 

本校應提供居家辦公人員正常使用相關公務資訊系統及透過視訊方式與單位聯

繫之必要協助。 



7 

 

實施居家辦公人員處理公務之必要費用（不含水電費等家用支出），得由本校年

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五、 下列人員不得實施居家辦公： 

（一）主辦防疫相關業務人員。 

（二）組長層級以上人員。 

（三）辦理事務性工作人員。 

（四）辦理國會相關業務人員，於立法院開議期間。 

（五）已核給相關假別進行休（療）養，或應依規定核給公假、病假實施居家檢

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之人員，於給假期間出現症狀者。 

（六）未備有前點第一項所定用以執行業務之必要工作設備者。 

前項規定以外之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優先考量實施居家辦公： 

（一）懷孕。 

（二）身心障礙。 

（三）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得請防疫照顧假之規定者。 

六、 實施居家辦公人員，其辦公時間依本校差勤規定辦理，並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依本校規定方式實施簽到退，以不加班為原則，如有加班之必要，應先經

單位主管指派並完成線上申請加班程序。 

（二）於核定之工作地點辦公。 

（三）每日主動與直屬主管聯繫，報告工作結果。 

（四）隨時保持通訊傳遞管道暢通。 

（五）按預定時程完成工作項目並每日填報工作日誌，各單位主管簽核後應妥善

保存三年，以供本校調閱。 

七、 本校於疫情趨緩時，得終止員工居家辦公;又居家辦公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亦得由各單位提出申請簽奉校長同意後，終止居家辦公: 

（一）疫情情勢變更，或業務轉移其他同仁處理而無居家辦公之必要者。 

（二）員工為感染通報案例需隔離治療者。 

        （三）未遵守資通訊安全之要求，致公務機密洩漏者。 

（四）居家辦公期間，未如期於約定核心上班時間報到者。 

（五）無特殊原因，未能依限完成工作者。 

（六）未經主管同意，擅自離開辦公地點或自行任意變更原約定之辦公地點者。 

（七）有其他違反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規定情形者。  

(八)因各單位員工出缺及差假等事由，致單位實施居家辦公人數比率嗣後超過

第三點第二項規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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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居家辦公人員未遵守第三至七款規定，致影響公務推行時，除停止居家

辦公外，並視情節輕重予以適當之處置。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權責單位為人事室， 

於 109年 3月 31日 108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由 109年 4月 10日校長核准，109年 4月 13日公告 


